附件1

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

关于做好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切实减轻特困人员监护人负担，保障特困人员基本殡葬权益，根据《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和关于印发《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民社救发〔2017〕24号）等相关规定，现结合我区实际，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具有我区城乡特困人员身份的死亡人员。

二、补贴标准

特困人员丧葬费实行一次性定额发放，标准为5000元/人。

三、补贴流程

（一）申请

特困人员死亡后，丧事承办人（亲属、供养服务机构、村（居）民委员会或受委托的第三方）应先到亡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户口注销后，再到亡者原户籍所在地镇乡（街道）民政部门提出补贴申请，填写《北京市怀柔区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申请表》（附件1），并提供以下资料：

1.丧事承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亡者已加盖死亡（户口专用章）章的《居民户口簿》（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居民、非火化区居民提交死亡证明或土葬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丧事承办人银行卡（存折）信息；

6.其他必要的补充证明材料。

（二）审核审批

镇乡（街道）民政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对提交资料原件进行核对并收取复印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原件需收取，其他资料原件核对后退还），审核合格填写审核意见并将审核结果在申请人户籍地村（居）民委员会张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附件2）。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镇乡（街道）提出审批意见，作出确认决定。对公示有异议的，镇乡（街道）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或者开展民主评议，根据调查或者民主评议情况重新提出审核意见。

（三）备案

各镇乡（街道）民政部门于每季度末月（3月、6月、9月、12月）25日前将《XXX镇乡（街道）XXXX年第X季度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名册》（附件3）上报区民政局业务部门备案。

四、资金保障

特困人员丧葬费资金应由丧事承办人向户籍所在地镇乡（街道）提出补贴申请，采用一次性发放方式直接支付至丧事承办人银行帐户。该资金由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中支出，按照上一年度救助对象人数等因素核算，核定本区补贴资金，纳入部门年度预算，保障补贴资金及时到位。

五、工作要求

1.各镇乡（街道）要高度重视特困人员丧葬费工作，明确责任分工，优化办理流程，为申请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2.供养服务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应及时掌握特困人员死亡信息，主动协助丧事承办人办理补贴申请手续，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3.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丧葬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一经查实，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还补贴资金，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特困人员丧葬费与其他部门丧葬补贴政策不得重复享受，已享受其他部门丧葬补贴的，不再重复发放本补贴。

5.此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对2025年1月1日至印发之日期间死亡且未享受其他部门丧葬补贴的特困人员进行补发。

附件：1.北京市怀柔区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申请表

      2.特困人员丧葬费申领情况公示

      3.XXX镇乡（街道）XXXX年第X季度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名册

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

2026年 月 日
附件1

北京市怀柔区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申请表

镇乡（街道）          
	死亡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供养

方式
	

	
	身份证号
	
	死亡日期
	

	
	地址
	

	申请人或机构信息
	申请人姓名

（机构名称）
	
	申请人（申请机构法人）身份证号码
	

	
	与死亡人员

关系
	
	申请人联系电话
	

	
	地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镇乡街道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镇乡街道

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盖章（社会救助确认专用章） 




附件2

特困人员丧葬费申领情况公示

按照特困人员丧葬费有关政策规定，现将我镇乡（街道）   年  第 季度申请享受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情况公示如下，如有不同意见，请于7日内向     镇乡（街道）反映。
拟享受丧葬费的申请人员
	序号
	申请人

（机构）
	联系电话
	死亡特困人员姓名
	死亡日期
	家庭住址
	拟发放金额
	备注

	 
	
	
	
	
	
	
	 

	 
	
	
	
	
	
	
	 

	 
	 
	
	
	 
	 
	 
	 

	 
	 
	
	
	 
	 
	 
	 


注：1.此公示表在申请对象所在村（社区）民委员会采用张贴方式向社会公开；

2.街道（镇乡）接受举报电话：

3.公示日期：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xx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社会救助确认专用章）
附件3

XX镇乡（街道）XXXX年第X季度城乡特困人员丧葬费名册

	序号
	特困人员姓名
	特困人员身份证号
	供养方式
	家庭住址
	死亡

时间
	丧葬费

金额
	申请人（机构）名称
	申请人与死亡人员关系
	申请人银行卡号

（机构银行账号）

	
	
	
	
	
	
	
	
	
	

	
	
	
	
	
	
	
	
	
	

	
	
	
	
	
	
	
	
	
	


                                     
